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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570

证券简称：贝因美 公告编号：

2014-057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14

年

7

月

23

日上午

9

点

30

分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4

年

7

月

18

日以书面、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各位

董事。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振泰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本次会议的召开

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以通讯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

如下决议：

1

、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宜昌贝因美婴童食品产

业园项目的议案》。

《关于投资建设宜昌贝因美婴童食品产业园项目的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2

、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儿童配方奶及区域配送

中心项目的议案》。

《关于投资建设儿童配方奶及区域配送中心项目的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570

证券简称：贝因美 公告编号：

2014-058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建设关于投资建设宜昌

贝因美婴童食品产业园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投资项目概况

为更好的深化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中西部战略布局，稳健打

造中西部核心市场，有力地支持公司儿童奶和亲子食品业务的发展。同时，依据最新的产业政

策，响应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许可相关文件的要求，并提升

整个区域的物流仓储能力，公司全资子公司宜昌贝因美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宜昌贝

因美

"

）拟投资

5.5

亿元实施宜昌贝因美婴童食品产业园一期项目。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宜昌贝因美婴童食品产业

园项目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投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关联

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介绍

投资主体：宜昌贝因美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东亮

法定地址：宜昌市经济开发区大连路

28

号

注册资本：

4,800

万元

经营范围：婴幼儿食品、婴童系列乳制品、营养食品的研制、开发；生产、销售饼干、淀粉

糖、乳制品、婴幼儿配方乳粉；糕点；婴幼儿及其他配方谷粉生产及销售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宜昌贝因美总资产

37,133.08

万元，净资产

25,597.53

万元。

2013

年实

现营业收入

90,923.56

万元，净利润

13,289.75

万元。

三、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1

、建设单位：宜昌贝因美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2

、宜昌贝因美婴童食品产业园一期建设内容：

3

万吨婴幼儿配方奶粉技改项目（湿法）及

区域物流仓储配套项目。涵盖婴幼儿配方乳粉湿法全套工艺、设备、土建、配套公用工程、场内

仓储物流设施、生产办公、检化验设施、污水处理等内容；物流仓储配套设施的设计能力为

5

万

吨

/

年的转运配送能力。

3

、投资规模及资金构成：

（

1

）宜昌贝因美婴童食品产业园项目一期建设投资

5.5

亿元，预计总建设投资

11.9

亿元，后

续投资资金另行提交董事会审议；

（

2

）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4

、建设用地：武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宜昌生物产业园内。

5

、经济效益估算：一期项目达产后，预计实现年销售收入约

15.38

亿元，净利润

1.54

亿元。

以上项目的效益测算是基于目前的市场状况，并不代表公司对该项目的业绩承诺，能否实现

受宏观经济环境、市场变化、产品价格以及成本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6

、建设期限：建设期

2

年。

四、投资背景、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

、项目的投资背景：宜昌贝因美婴童食品产业园总体规划建设内容涵盖

3

万吨婴幼儿配

方奶粉技改项目（湿法）、儿童液态奶生产项目、多品类亲子食品生产项目、区域物流仓储项目

等，项目建成后能够增强企业核心竞争能力、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2

、存在的风险：一期项目尚需政府相关部门审批，同时存在是否按期建成投产，以及投产

后行业、市场、产品价格以及成本水平发生重大变化等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

、投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建设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利于深化公司在中西部

战略布局，稳健打造中西部核心市场，提升整个区域的物流仓储能力，对公司的战略发展具有

积极的推动作用。

特此公告。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570

证券简称：贝因美 公告编号：

2014-059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建设儿童配方奶及

区域配送中心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投资项目概况

为加速婴童食品领域的战略布局，为中国婴童提供更好更多的健康营养食品，延伸贝因

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产业链及品牌价值，公司全资子公司贝因美（天

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津贝因美

"

）拟使用

58,538

万元投资建设儿童配方奶及区域配

送中心项目。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儿童配方奶及区域配送中

心项目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投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关联

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介绍

投资主体：贝因美（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阮建华

法定地址：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中心大道

55

号

3

号楼

503

注册资本：

6,000

万元

经营范围： 开发、生产、销售婴幼儿食品；婴幼儿教育咨询服务；物流服务。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天津贝因美总资产

5,761.99

万元，净资产

5,748.47

万元。

2013

年实现

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

-150.56

万元。

三、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1

、建设单位：贝因美（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2

、建设内容：年产

15

万吨儿童配方奶和

RDC

配送中心；主要包括：

（

1

）儿童配方奶年产能

15

万吨，产品包装结构包括利乐装、听装、

PP

瓶装等；

（

2

）

RDC

配送中心包括生产支持库、配送中心库

B2B

、预留

B2C

配送分拣库等，支持库和配

送库全部采用全自动信息化管理，

B2C

区根据业务发展逐步实施自动分拣。

3

、投资规模及资金构成：

（

1

）投资规模：计划投资总额为

58,538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54,259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4,

279

万元。

（

2

）资金来源：自有资金或由公司全资子公司贝因美（北海）儿童奶有限公司提供资金。

4

、建设用地：天津市空港经济区西十四道、航空路交口西北角地块。

5

、经济效益估算：项目达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约

195,000

万元，年净利润

17,480

万元。以

上项目的效益测算是基于目前的行业及市场状况，并不代表公司对该项目的业绩承诺，能否

实现受宏观经济环境、市场变化、产品价格以及成本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

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6

、建设期限：建设期

2

年。

四、投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

、投资的目的：根据婴童食品领域的战略布局，构建在华北区域儿童配方奶生产基地和

在华北并辐射东北的物流配送基地，为中国婴童提供更好更多的健康营养食品，延伸公司产

业链及品牌价值。

2

、存在的风险：该投资项目具有良好的技术、市场基础和经济效益，然而从项目实施到达

产需要一定的时间，产品出厂后消费者也有一个体验接受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公司面临着技

术进步、产业政策变化、市场变化等诸多不确定因素，任何一个因素发生变化都有可能直接影

响到项目的经济效益，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

、对公司的影响：公司看好儿童奶业务的发展前景，本次投资服务于拓展主营业务范围，

整合优势资源，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

特此公告。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５７

证券简称：中钢天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３０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半年度业绩快报更正公告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２

日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了公司《

２０１４

半年度

业绩快报》。

由于在基本每股收益的计算中， 工作人员误对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所增加的股份数进

行加权计算，导致该指标填报有误，现作出相应更正如下（详见加粗字体部分）：

原“一、

２０１４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１６２

，

５７５

，

３７４．７２ １５５

，

４１０

，

７２７．８０ ４．６１％

营业利润

５

，

５４８

，

５４９．７０ ３

，

０３１

，

６５１．７６ ８３．０２％

利润总额

８

，

０５９

，

０４４．４６ ７

，

０６３

，

０８４．３９ １４．１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７

，

３２８

，

８１３．２６ ５

，

８３８

，

４４３．３６ ２５．５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６ ０．０６ 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５２％ １．２７％

增加

０．２５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６１４

，

２７０

，

０６５．２５ ５８６

，

５９７

，

３１８．８５ ４．７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４８４

，

４７６

，

７３２．０９ ４７９

，

５２５

，

２９６．７８ １．０３％

股 本

１９９

，

３８１

，

６７０．００ ９９

，

６９０

，

８３５．００ １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２．４３ ４．８１ －４９．４８％

注：以上财务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

现更正为：“一、

２０１４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１６２

，

５７５

，

３７４．７２ １５５

，

４１０

，

７２７．８０ ４．６１％

营业利润

５

，

５４８

，

５４９．７０ ３

，

０３１

，

６５１．７６ ８３．０２％

利润总额

８

，

０５９

，

０４４．４６ ７

，

０６３

，

０８４．３９ １４．１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７

，

３２８

，

８１３．２６ ５

，

８３８

，

４４３．３６ ２５．５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４ ０．０６ －３３．３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５２％ １．２７％

增加

０．２５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６１４

，

２７０

，

０６５．２５ ５８６

，

５９７

，

３１８．８５ ４．７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４８４

，

４７６

，

７３２．０９ ４７９

，

５２５

，

２９６．７８ １．０３％

股 本

１９９

，

３８１

，

６７０．００ ９９

，

６９０

，

８３５．００ １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２．４３ ４．８１ －４９．４８％

原“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１．６３

亿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４．６１％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７３２．８８

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２５．５３％

。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磁性材料行业市场需求较为稳定，公司加大销售力度，营业收入有一定程

度的上升，且公司加强精细化管理，采取一系列降本增效措施，使公司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

有了较明显的提升。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

６．１４

亿元，较期初上升

４．７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４．８４

亿元，较期初上升

１．０３％

。

公司报告期末资产负债率为

２１．１１％

，处于较低水平，财务状况良好。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８３．０２％

，增幅较大，主要系公司继续加大产品

结构调整力度、提高了产品附加值；更新部分生产线，革新工艺技术，提高了生产效率，单位

生产成本得到有效降低。

报告期末，公司股本较期初上升

１００．００％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完成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事宜，股本规模翻番；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较期初下降

４９．４８％

，主要受公司股

本规模扩大的影响。

现更正为：“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１．６３

亿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４．６１％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７３２．８８

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２５．５３％

。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磁性材料行业市场需求较为稳定，公司加大销售力度，营业收入有一定程

度的上升，且公司加强精细化管理，采取一系列降本增效措施，使公司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

有了较明显的提升。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

６．１４

亿元，较期初上升

４．７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４．８４

亿元，较期初上升

１．０３％

。

公司报告期末资产负债率为

２１．１１％

，处于较低水平，财务状况良好。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８３．０２％

，增幅较大，主要系公司继续加大产品

结构调整力度、提高了产品附加值；更新部分生产线，革新工艺技术，提高了生产效率，单位

生产成本得到有效降低。基本每股收益为

０．０４

，较上年同期下降

３３．３３％

，主要系公司股本规模

扩大了一倍。

报告期末，公司股本较期初上升

１００．００％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完成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事宜，股本规模翻番；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较期初下降

４９．４８％

，主要受公司股

本规模扩大的影响。

特此公告。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５７

证券简称：中钢天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３１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半年度业绩快报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４

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

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４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１６２

，

５７５

，

３７４．７２ １５５

，

４１０

，

７２７．８０ ４．６１％

营业利润

５

，

５４８

，

５４９．７０ ３

，

０３１

，

６５１．７６ ８３．０２％

利润总额

８

，

０５９

，

０４４．４６ ７

，

０６３

，

０８４．３９ １４．１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７

，

３２８

，

８１３．２６ ５

，

８３８

，

４４３．３６ ２５．５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４ ０．０６ －３３．３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５２％ １．２７％

增加

０．２５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６１４

，

２７０

，

０６５．２５ ５８６

，

５９７

，

３１８．８５ ４．７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４８４

，

４７６

，

７３２．０９ ４７９

，

５２５

，

２９６．７８ １．０３％

股 本

１９９

，

３８１

，

６７０．００ ９９

，

６９０

，

８３５．００ １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２．４３ ４．８１ －４９．４８％

注：以上财务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１．６３

亿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４．６１％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７３２．８８

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２５．５３％

。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磁性材料行业市场需求较为稳定，公司加大销售力度，营业收入有一定程

度的上升，且公司加强精细化管理，采取一系列降本增效措施，使公司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

有了较明显的提升。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

６．１４

亿元，较期初上升

４．７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４．８４

亿元，较期初上升

１．０３％

。

公司报告期末资产负债率为

２１．１１％

，处于较低水平，财务状况良好。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８３．０２％

，增幅较大，主要系公司继续加大产品

结构调整力度、提高了产品附加值；更新部分生产线，革新工艺技术，提高了生产效率，单位

生产成本得到有效降低。基本每股收益为

０．０４

，较上年同期下降

３３．３３％

，主要系公司股本规模

扩大了一倍。

报告期末，公司股本较期初上升

１００．００％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完成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事宜，股本规模翻番；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较期初下降

４９．４８％

，主要受公司股

本规模扩大的影响。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８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４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为

６１０－９００

万元，与本次业绩快报不存在差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

无

六、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558

证券简称：莱茵置业 公告编号：

2014-048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莱茵置业

"

或

"

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

议于

2014

年

7

月

24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已于

2014

年

7

月

19

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全体董

事。会议应到董事

8

名，实到董事

8

名，其中，独立董事

3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高继胜先生主持，经参会董事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浙江洛克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登载的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浙江洛克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

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558

证券简称：莱茵置业 公告编号：

2014-049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控股子公司浙江洛克能源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4

年

7

月

24

日，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本次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浙江洛克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

控股子公司浙江洛克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洛克能源

"

）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

行（以下简称

"

江苏银行杭州分行

"

）申请人民币

2,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同

时， 洛克能源另一自然人股东赵青松先生也为本次洛克能源向江苏银行杭州分行申请人民

币

2,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根据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授权董事会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

案》， 同意授权董事会在

2014

年

4

月

18

日起至召开

2014

年度股东大会止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额度总额为

375,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对洛克能源授权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

本次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2,000

万元， 为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洛克能源向江苏银行杭州分行

申请总额为人民币

2,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在上述授权范围以内，符合担保

条件， 经出席董事会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 并经全体独立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审议同

意，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该担保事项在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后

实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洛克能源公司为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本公司持有其

51%

股权，赵青松先生持有其

49%

股权。

洛克能源公司注册地：杭州市上城区柳营路

5-1

号二楼；法定代表人：高继胜；经营范围：

批发、零售；天然气（含甲烷的，液化的）（不含城镇燃气）（不带储存经营）。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洛克能源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9,390.99

万元， 负债总额

4,328.10

万

元，所有者权益

5,062.89

万元，

2013

年营业收入

24,011.96

万元，净利润

61.05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金额：

2,000

万元

担保期限：

1

年

借款利率：

6.9%

（最终以实际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洛克能源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为洛克能源提供担保主要为支持

其正常生产经营对资金的需要，有利于公司整体发展。目前洛克能源经营情况较好，内控制

度完善，公司可有效监控该公司的各项经营运作。同时洛克能源另一自然人股东赵青松先生

也为本次洛克能源向江苏银行杭州分行申请人民币

2,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本次担保事项公平、对等。上述借款偿还风险可控，公司对洛克能源提供上述担保是较为

安全且可行的，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同意为该借款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14

年

7

月

24

日，除本项担保外，公司尚有以下担保：

1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浙江洛克能源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高新技术

开发区（支）行借款人民币

1,5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截止

2014

年

7

月

24

日，实际借款余额

1,500

万元。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0.24%

，占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的净

资产的

1.68%

。

2

、公司为参股子公司杭州高胜置业有限公司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借款人

民币

30,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截止

2014

年

7

月

24

日，实际借款余额

20,000

万元。本次担

保占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3.19%

，占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22.33%

。

3

、公司全资子公司扬州莱茵西湖置业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部分资产为公司向中建投信

托责任有限公司借款

8,000

万元人民币提供抵押担保。截止

2014

年

7

月

24

日，实际借款余额

8,

000

万元。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1.28%

，占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

产的

8.93%

。

4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泰州莱茵达置业有限公司通过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城支行向

杭州市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申请人民币

6,000

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截止

2014

年

7

月

24

日，实际借款余额

6,000

万元。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0.96%

，占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6.70%

。

5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杭州莱茵达枫潭置业有限公司通过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

行向上海华富利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

9,5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截止

2014

年

7

月

24

日，实际借款余额

9,500

万元。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1.52%

，占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10.61%

。

6

、公司为合营公司杭州中尚蓝达置业有限公司向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宝石支行

借款

15,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截止

2014

年

7

月

24

日，实际借款余额

12,500

万元。本次担

保占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2.00%

，占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13.96%

。

7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浙江蓝凯贸易有限公司向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借

款

6,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

的总资产的

0.96%

，占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6.70%

。

8

、公司为子公司杭州莱茵达枫潭置业有限公司通过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向

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借款人民币

30,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3

年度

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4.79%

，占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33.50%

。

9

、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浙江蓝凯贸易有限公司向华一银行上海徐汇支行借款

14,000

万元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截止

2014

年

7

月

24

日，实际借款余额

10

，

119.2

万元。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1.62%

，占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11.30%

。

10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浙江蓝凯贸易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杭支行借款

4,

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0.64%

，占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4.47%

。

11

、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杭州莱茵达枫凯置业有限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

款

35,8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截止

2014

年

7

月

24

日，实际借款余额

34,087

万元。本次担保

占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5.44%

，占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38.07%

。

12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浙江蓝凯贸易有限公司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借款

5,

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0.80%

，占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5.58%

。

13

、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杭州枫郡置业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东支行

借款

25,48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4.07%

，占公

司

2013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28.45%

。

14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浙江蓝凯贸易有限公司向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

5,

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0.80%

，占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5.58%

。

15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浙江蓝凯贸易有限公司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借款

2,

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的总

资产的

0.32%

，占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2.23%

。

16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浙江蓝凯贸易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东支行借款

3,

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0.48%

，占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3.35%

。

17

、 公司为参股子公司杭州高胜置业有限公司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借款

60,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9.58%

，占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67.00%

。

18

、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浙江洛克能源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天城路支

行借款

2,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截止

2014

年

7

月

24

日，实际借款余额

1,000

万。本次担保

占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0.16%

，占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1.12%

。

19

、 公司为合营公司杭州中尚蓝达置业有限公司向渤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借款

20,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截止

2014

年

7

月

24

日，实际借款余额

5,200

万。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3

年

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0.83%

，占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5.81%

。

20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泰州莱茵达置业有限公司向向泰州农村商业银行泰山支行借款

2,

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0.34%

， 占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2.30%

。

21

、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浙江蓝凯贸易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借款

1,5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截止

2014

年

7

月

24

日，实际借款余额

1,400

万。本次担

保占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0.22%

，占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1.56%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及违规担保的情况。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对洛克能源公司的担保事项，主要是为了满足洛克能源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的需要，目前该公司经营状况稳定，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认为其具

有实际债务偿还能力。 同时洛克能源另一自然人股东赵青松先生也为本次洛克能源向江苏

银行杭州分行申请人民币

2,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公平、对

等，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该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

2

、洛克能源与江苏银行杭州分行所签署的各项借款协议。

特此公告。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２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

—

０４５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股份性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自愿锁定股份情况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达华智能”）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２

日公

告《达华智能：关于股东自愿锁定股份限售承诺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４４

）。公司股东王

英姿、贾霆、徐艳玲三人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公司股份合计

２

，

１３９

，

６１４

股，并承诺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０

日止的一年内不减持其持有的达华智能股票。

二、办理股份性质变更手续情况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４

日通知公司相关股份性质

变更手续已经办理完毕，王英姿、贾霆、徐艳玲三人合计持有的公司股票

２

，

１３９

，

６１４

股股份性

质已变更为有限售条件股份，锁定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０

日止。

三、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增加 减少 数量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９０

，

７５０

，

９０６ ５３．８４％ ２

，

１３９

，

６１４ －－ １９２

，

８９０

，

５２０ ５４．４５％

０１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

股

３５

，

６９８

，

３４５ １０．０８％ ２

，

１３９

，

６１４ －－ ３７

，

８３７

，

９５９ １０．６８％

０４

高管锁定股

１５５

，

０５２

，

５６１ ４３．７７％ －－ －－ １５５

，

０５２

，

５６１ ４３．７７％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６３

，

５３１

，

２３９ ４６．１６％ －－ ２

，

１３９

，

６１４ １６１

，

３９１

，

６２５ ４５．５５％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３

，

５３１

，

２３９ ４６．１６％ －－ ２

，

１３９

，

６１４ １６１

，

３９１

，

６２５ ４５．５５％

三、股份总数

３５４

，

２８２

，

１４５ １００％ －－ －－ ３５４

，

２８２

，

１４５ １００％

四、备查文件

１

、公司股本结构表

２

、公司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

３

、股份锁定登记结果报表

特此公告。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２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

—

０４６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４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蔡小如先生的通知：

蔡小如先生质押给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

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高管锁定股份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３

日已办理完毕解除质押手续。

蔡小如先生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３

日将其所持公司股份中的

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质押给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融资（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在指定信息媒体披

露的 《达华智能：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的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０５７

），另因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办理解禁（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在指定信息媒体

披露的《达华智能：关于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８３

），该笔质

押股份性质已变更为高管锁定股。

截止本公告出具之日， 蔡小如先生持有公司

１８５

，

６９５

，

２００

股股份，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５２．４１％

，其中：无限售流通条件股份

４６

，

４２３

，

８００

股，占其本人持股总数的

２５％

，占公司股本总

额的

１３．１０％

； 高管锁定股份

１３９

，

２７１

，

４００

股， 占其本人持股总数的

７５％

，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３９．３１％

。

截止本公告出具之日，蔡小如先生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共计

８９

，

６６０

，

０００

股，占蔡小如先

生所持公司股份总额的

４８．２８％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２５．３１％

，其中：处于质押状态的无限售流

通条件股份

０

股；处于质押状态的高管锁定股份

８９

，

６６０

，

０００

股，占蔡小如先生所持公司股份

总额的

４８．２８％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２５．３１％

。

特此公告。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121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

201449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

价格产生影响的重大事项，因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确保公平

信息披露，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的相关规定，经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科陆电子，股票代码：

002121

）自

2014

年

7

月

25

日开市起停牌，待有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尽快刊登相关公告并申请股票复牌。

公司债券（债券简称：

12

科陆

01

；债券代码：

112157

）在公司股票停牌期间正常交易，不

停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

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

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033

证券简称：福建高速 编号：临

2014-020

债券代码：

122117

债券简称：

11

闽高速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发起设立财产保险公司获得

福建省国资委来函同意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7

月

23

日收到福建省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参与发起设立海峡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函》（闽国资函规划〔

2014

〕

222

号），同意公司参与发起设立海峡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具体名称以工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

"

海峡财险

"

），海峡财险注册资本

15

亿

元，其中，公司占股

18%

。

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和相关要求，积极支持和配合海峡财险主发起人做好海峡财险的

申请报批工作。

特此公告。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

年

7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002328

证券简称：新朋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4-039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

定，经公司向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新朋股份，股票代码：

002328

）已于

2014

年

7

月

11

日开市起停牌。鉴于公司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7

月

25

日开始起继续停牌。 本公司承诺争取停牌时间不超过

30

个自然日， 即承诺争取在

2014

年

8

月

24

日前披露符合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公司股票将在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后复牌。

如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公司将根据项目推

进情况确定是否向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 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延期复牌申请未获交

易所同意的，公司股票将于

2014

年

8

月

25

日开市时起复牌，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

三个月内不再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公司提出延期复牌申请并获交易所同意的，公司

承诺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

3

个月， 如公司仍未能在延期期限内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

（或报告书），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如本公司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相关公告，公司承诺自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公司股票将在公司披露终止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公告后恢复交易。

特此公告。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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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利润分配方案：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元（含税）。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前每股分配现金红利

0.05

元，自然人股东和证券

投资基金扣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475

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扣税后每股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45

元。

●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7

月

30

日

●

除权（除息）日：

2014

年

7

月

31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4

年

7

月

31

日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已在

2014

年

6

月

25

日召开的

2013

年度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在

2014

年

6

月

26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分配方案

1.

本次分配以

2013

年末总股本

216,450,0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5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10,822,500.00

元（含税）。

2.

发放年度：

2013

年度。

3.

发放范围：截止

2014

年

7

月

30

日（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登上海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4.

扣税说明：

（

1

）对于

A

股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

〕

85

号）的有关规定，其股息红利所得统一暂按

25%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20%

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

5%

，由本公司代扣代缴，扣

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475

元。

个人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 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

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

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在

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

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

；持股期

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

(

含

1

年

)

的，暂减按

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

；持股期限超

过

1

年的，暂减按

25%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5%

。

（

2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

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

〕

47

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0.045

元。如其认为取得的红利

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

出申请。

（

3

）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

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05

元。

三、实施日期

1.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7

月

30

日

2.

除权除息日：

2014

年

7

月

31

日

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4

年

7

月

31

日

四、分派对象

截至

2014

年

7

月

30

日（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配实施办法

1.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2

、除上述股东外，其余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

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

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

股东红利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 话：

010-84569688

七、备查文件

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华润万东医疗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7

月

25

日


